
 (http://www.mot.gov.cn)

《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》解读

日前，交通运输部修订印发了《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称《监管办法》），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。为做好贯彻落实工作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我部2013年发布了《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交水发
〔2013〕274号），强化了港口危险货物储罐、堆场等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管控。“十
三五”期，全国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，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。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落实新修订的《安全生产法》和中
办、国办2020年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
《意见》）等相关文件的最新要求，我部组织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开展了深入研
究，修订印发了《监管办法》，进一步加强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安全生产风险管控
和隐患排查治理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，建立健全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安全
责任制、安全风险警示公告、专项检查、应急值班等制度。

一是强化重大危险源港口企业主体责任。建立港口重大危险源安全责任制，明确每
一处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和操作负责人，并予公示。建立安全风险警
示公告制度，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，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。明确了企业应急救援队
伍和应急演练信息的报送、应急值班制度建立等要求。同时将港口重大危险源由三级调
整为四级（将原一级分为一级、二级）。

二是进一步强化部门监管责任。建立港口重大危险源的专项检查制度，明确了交通
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对重大危险源港口企业安全管理制度、设施设备、港口作业等方
面开展专项检查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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